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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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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股简称：威帝转股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0年7月20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0日以书面及电话通知方

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陈振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做出的审慎

决定，未调整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会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产生不利

影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对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

划。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1）。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4月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实际情况，拟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内容进行修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

登记及备案手续。

2020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即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8日的公司总股本45,347.2936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4,534.72936万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9股，共计转增8,615.9858万股，本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为

53,963.2794万股。 公司已于2020年6月2日发布《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78号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公开发行了200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

113号文同意，公司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8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

称“威帝转债” ，债券代码“113514” 。 根据有关规定和《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威帝转债” 自2019年1月28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自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人民币25.10万元威帝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5.9653万股。

根据上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8,621.9511万元，

注册资本由45,345.7891万元人民币变更为53,967.7402万元人民币； 公司股份增加8,621.9511万股，公

司股份总数由45,345.7891万股变更为53,967.7402万股。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

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2）。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023

证券简称：威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0

转债代码：

113514

转债简称：威帝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4

转股简称：威帝转股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0年7月20日在

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0日以书面及电话通知方式发出。 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赵静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

出的谨慎决定。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不属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响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投向和损害债券持有人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进度。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31）。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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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威帝股份” ）于2020年7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进度的议案》,同意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威帝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台项目”的建设完

成期延期至2021年7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8]478号）核准，公司于2018年7月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0万张，每张

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期限5年，扣除承销与保荐费用人民币6,500,000.00元

（含增值税，下同），实际存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人民币193,500,000.00元；另扣减其余发行费用

1,096,606.86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92,403,393.14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8]第ZA15470号验资报告。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制，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该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签署了监管协议。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投入项目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威帝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台项目 20,000.00 20,000.00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投入情况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进度如下：

序号 投资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万

元）

实际投资金额

（万元）

已签订合同金额（万元）

1

威帝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

台项目

20,000.00 2,258.17 2,487.78

四、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一）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具体内容

公司2018年7月27日收到本项目募集资金19,350万元用于本项目建设，项目拟建设期为24个月。 本

项目数据中心机房建设已基本完工达到第一阶段使用状态，现处第二阶段的软件的研发与测试。 拟将威

帝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台项目实施进度调整至2021年7月完成。

（二）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原因

“威帝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台项目” 车联网车载终端硬件设备，除在实验室实验满足相关标准的性

能外，还需要装车验证移动通信系统、定位系统、数据采集系统以及和后台连接的稳定性等关键性能，需

要经过不同地域多气候条件的装车测试，方可大批量推广。

为了保证威帝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台的稳定运行及加强平台的应急处理能力，在阶段性应用开发完

成以后，需要经过一个周期的装车路试测试、使用效果分析及各种环境下的负载压力测试并给出解决方

案，确保产品批量上线后的一致性及稳定性，提高产品的质量，满足客户需求。

加之由于客户需求在不断变化，且因新冠肺炎疫情因素影响，疫情期间公司技术人员无法到客户现

场调研、测试，因此放慢了项目的推进进度。

五、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次公司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事项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

定，未调整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会对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

六、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审议程序和专项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同意将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调整至2021年7月

完成。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和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采取审

慎的态度适当调整“威帝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台项目” 实施进度，调整“威帝云总线车联网服务平台项

目”实施进度没有改变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不影响预期收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进度。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公司根据客观实际情

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不属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响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进度。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民生证券认为：威帝股份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是根据项目

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仅涉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变化，不影响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威帝股份本次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的法律程序。

七、备查文件

（一）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二）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三）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

的独立意见；

（四）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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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9年4月修订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实际情况，拟对《公

司章程》相关条款及内容进行修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

登记及备案手续。

2020年5月19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即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8日的公司总股本45,347.2936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4,534.72936万元（含

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9股，共计转增8,615.9858万股，本次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为

53,963.2794万股。 公司已于2020年6月2日发布《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

施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4）。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78号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公开发行了200万

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2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

113号文同意，公司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8月1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

称“威帝转债” ，债券代码“113514” 。 根据有关规定和《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威帝转债” 自2019年1月28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自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有人民币25.10万元威帝转债已转换为公司股票，因转股形

成的股份数量为5.9653万股。

根据上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结果， 公司注册资本增加8,621.9511万元，

注册资本由45,345.7891万元人民币变更为53,967.7402万元人民币； 公司股份增加8,621.9511万股，公

司股份总数由45,345.7891万股变更为53,967.7402万股。

《公司章程》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原文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5,345.7891万元。公司因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 可以

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 再就因

此而需要修改本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 并说明授权董

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第七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3,967.7402万元。公司因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 可以

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决议后， 再就因

此而需要修改本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 并说明授权董

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5,345.7891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53,967.7402万股，均为普通股。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

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

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

表，其中职工代表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监事会中的职工

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

式民主选举产生。

第一百四十五条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一名。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

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

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应当包括股东代表二名和公司职工代表一名。

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

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除修改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公司章程》修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修订后的《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0年7月修订）》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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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7月20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7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13日。

3、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懿德路519号浦东软件园三林园区1号楼3楼。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郁波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2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93,698,47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7.5855%，其中中小投资者25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8,969,77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4.1319%。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其中有表决权的股份334,927,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3.4676%。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25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58,770,6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179％。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3,657,3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896%；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3%；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1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9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30,180,1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7679%；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3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1,8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231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666,8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486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301,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6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511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130,441,9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685%；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9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30,441,9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685%；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9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30,441,9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685%；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9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05�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30,441,9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685%；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9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06� �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30,341,9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919%；反对101,1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775%；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8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7607%；反对10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1714%；弃权4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07�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30,441,9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685%；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9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30,441,9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685%；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9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09�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30,441,9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685%；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9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130,441,9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685%；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30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928,6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67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929,5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9684%；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5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25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61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5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929,5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5758%；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5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61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5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3,144,9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594%；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3%；弃权5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4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61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5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6、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3,144,9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594%；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3%；弃权5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4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61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5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7、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929,5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5758%；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5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61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5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929,5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5758%；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5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61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5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3,144,9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594%；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3%；弃权5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4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61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5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3,144,9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594%；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3%；弃权5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40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61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5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929,52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5758%；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8%；弃权5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4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4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9.0614%；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552,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93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12、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3,038,8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325%；反对1,3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3%；弃权6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6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310,1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8.8815%；反对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22%；弃权658,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1163%。

13、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3,038,8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325%；反对1,3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3%；弃权6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67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310,1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8.8815%；反对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22%；弃权658,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1163%。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3,044,975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99.8340%；反对1,1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0003%；弃权65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额的0.165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58,316,27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98.8918%；反对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019%；弃权652,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1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106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名称：朱奕奕、郝明骋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晨鑫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300617

证券简称：安靠智电 公告编号：

2020-062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于2020年7月21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苏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

300238

证券简称：冠昊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46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20年7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2020年7月20日，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

半年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0年7月21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601

证券简称：康泰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51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7月20日，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于2020年7月2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1日

证券代码：

300710

证券简称：万隆光电 公告编号：

2020-049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披露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2020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0年7月21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1日


